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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300151          证券简称：昌红科技        公告编号：2023-017 

债券代码: 123109          债券简称: 昌红转债 

深圳市昌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及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昌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昌红科技”）于 2023

年 4 月 21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

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情况概述 

（一）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基本情况 

为落实公司发展战略，满足公司及子公司（包括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

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及子公司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

人民币 100,00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授信品种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

固定资产贷款、项目贷款、承兑汇票、信用证、票据贴现、金融衍生品等综合业

务。上述授信额度不等同于实际融资金额，公司及子公司将根据具体的授信条件

选择最有利于公司的金融机构，具体业务品种、授信额度和期限以各家金融机构

最终核定为准。上述融资可以公司及子公司的自有资产进行抵押、质押担保。 

为满足子公司经营和发展需求，提高融资效率，公司拟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

子公司深圳市柏明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柏明胜”）、浙江柏明胜

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柏明胜”）、浙江鼎龙蔚柏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鼎龙蔚柏”）就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内的融资提供担保额度、及为参

股公司常州康泰模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康泰”）提供担保额度总计

不超过人民币 20,000.00 万元，其中为资产负债率大于等于 70%的公司提供担保

额度为人民币 10,700.00 万元，为资产负债率小于 70%的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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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币 9,300.00 万元。 

本次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额度预计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审议年度担保额度

预计的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止，该额度在授权期限内可循环使用。为便于公司

及子公司顺利开展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及担保事项，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长代表公司签署有关的法律文件，授权经营管理层具体办理相关事宜。 

（二）审批程序 

公司于 2023年 4月 2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独

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和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保荐人”）分别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核查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规定，上述事

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分类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

持股比

例 

被担保

方最近

一年资

产负债

率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担保

余额 

(万元) 

本次新

增担保

额度 

(万元) 

担保额

度占上

市公司

最近一

期净资

产比例 

是否

关联

担保 

为资产负债

率小于 70%

的公司提供

担保 

公司 深圳柏明胜 100.00% 35.42% 2,500.00 

9,300.00 6.89% 

否 

公司 鼎龙蔚柏 48.00% 0.38% 0 否 

小计 -- -- -- -- 2,500.00 9,300.00 6.89% -- 

为资产负债

率大于等于

70%的公司

提供担保 

公司 浙江柏明胜 70.00% 88.40% 0 10,000.00 7.41% 否 

公司 常州康泰 40.00% 76.17% 700.00 700.00 0.52% 是 

小计 -- -- -- -- 700.00 10,700.00 7.93% -- 

合计 -- -- -- -- 3,200.00 20,000.00 14.82% -- 

在不超过已审批担保总额度的情况下，公司管理层可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在总

担保额度范围内适度调整各子公司（含授权期限内新设立或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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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担保额度，实际担保金额以最终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公司将在具体发生

担保业务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深圳市柏明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深圳市柏明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52122647A 

3、成立时间：2010 年 3 月 11 日 

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5、注册地址：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竹坑社区兰景北路 2 号福兴达工业园

4 号厂房 101(1 层-3 层);在坑梓街道锦绣东路 22 号雷柏·中城生命科学园第三分

园 A 栋 103-104,501-502 设有经营场所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6、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7、法定代表人：李焕昌 

8、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I 类（第一类）医疗耗材及医疗器械、II

类 6841 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器具的设计开发、生产加工与销售；数码产品配件、

塑胶制品的生产加工与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

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从事Ⅱ类医用

化验和基础设备器具销售；Ⅱ、Ⅲ类注射穿刺器械，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医

用卫生材料及敷料的销售。许可经营项目是：口罩与额温枪的生产经营。 

9、股本结构：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10、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3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6,757.08 34,743.48 

负债总额 13,018.46 11,918.29 

所有者权益 23,738.62 22,825.18 

项目 
2022 年度 

（经审计） 

2023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8,694.69 7,071.07 

利润总额 5,944.30 2,275.47 

净利润 5,270.41 1,907.25 

11、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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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二）浙江柏明胜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浙江柏明胜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04MA2JRGPLX1 

3、成立时间：2021 年 1 月 18 日 

4、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5、注册地址：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杭州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康阳大道 88 号

335室 

6、注册资本：贰亿元整 

7、法定代表人：李焕昌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人体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新材料技术研发；

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软件开发；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医护人员防护用品生产（Ⅰ类医疗

器械）；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模具制造；塑料制品制造；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许可项目：检验检测服务；医疗服务；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医疗器

械互联网信息服务；医护人员防护用品生产（Ⅱ类医疗器械）；第二类医疗器械

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消毒器械生产(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 

9、股本结构：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深圳市昌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000.00 70.00 

绍兴市上虞昌红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000.00 30.00 

合计 20,000.00 100.00 

10、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3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0,469.78 44,582.68 

负债总额 35,775.86 40,315.94 

所有者权益 4,693.93 4,26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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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2 年度 

（经审计） 

2023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 -- 

利润总额 -1,311.78 -429.32 

净利润 -1,311.78 -429.32 

注：浙江柏明胜最近一年（2022年度经审计）资产负债率为 88.40%。 

11、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无 

12、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三）浙江鼎龙蔚柏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浙江鼎龙蔚柏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04MA7M7WJ14M 

3、成立时间：2022 年 4 月 25 日 

4、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5、注册地址：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杭州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康阳大道 88号 2

楼 223 室 

6、注册资本：8,000.00 万元 

7、法定代表人：李焕昌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半导体器件专用

设备销售；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模具制造；模具销售；通用零部件制造；

橡胶制品制造；橡胶制品销售；金属包装容器及材料制造；金属包装容器及材料

销售；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制造；金属制品销售；金属制品研发；货物进出口；

专业设计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股本结构：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深圳市昌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840.00 48.00 

湖北鼎龙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360.00 17.00 

程卓君 1,600.00 20.00 

刘力 560.00 7.00 

朱亮亮 240.00 3.00 

绍兴市芊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400.00 5.00 

合计 8,000.00 100.00 

10、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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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3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542.07 6,706.65 

负债总额 17.18 892.47 

所有者权益 4,524.89 5,814.19 

项目 
2022 年度 

（经审计） 

2023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 -- 

利润总额 -125.11 -55.63 

净利润 -125.11 -55.63 

11、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无 

12、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四）常州康泰模具科技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常州康泰模具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11MA1ML6KG8D 

3、成立日期：2016 年 5 月 20 日 

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5、注册地址：常州市新北区河海西路 526 号 

6、注册资本：3,500 万元 

7、法定代表人：谭中奇 

8、经营范围：模具研发、设计；模具制作；塑料制品、五金件、机械零部

件加工；合金压铸加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

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股本结构：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深圳市昌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00.00 40.00 

谭中奇 1,050.00 30.00 

李新华 1,050.00 30.00 

合计 3,500.00 100.00 

10、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3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983.70 9,05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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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总额 6,081.34 7,090.52 

所有者权益 1,902.36 9,055.99 

项目 
2022 年度 

（经审计） 

2023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709.12 1,330.18 

利润总额 -418.17 63.11 

净利润 -378.40 63.11 

注：常州康泰最近一年（2022年度经审计）资产负债率为 76.17%。 

11、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无 

12、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以连带责任担保方式为子公司、参股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

信事项提供担保。担保协议尚未签订，具体日期及授信额度以签订的相关合同为

准。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22年12月31日，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实际发生额为3,200.00

万元（不包括此次担保事项），占最近一期未经审计净资产的 2.47%。其中，公

司为参股公司常州康泰模具科技有限公司向银行借款 700.00 万元提供担保，为

全资子公司深圳柏明胜向银行借款 2,500.00 万元提供担保。公司及子公司无逾

期担保金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

等。 

六、专项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额度预计事项有

助于解决公司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对公司业务扩展起到积极作用，符合公司整

体利益。 

本次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子公司、参股公司，其中，为常州康泰（最近一年经

审计资产负债率大于 70%）提供的担保将由公司全额担保，常州康泰其他股东以

其合计持有常州康泰 60%的股权向公司提供连带责任的反担保，反担保的范围和

期限与公司担保的范围和期限一致；为深圳柏明胜、浙江柏明胜（最近一年经审

计资产负债率大于 70%）、鼎龙蔚柏等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在实际发生

担保时，如其少数股东未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担保或者反担保，主要系公司对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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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子公司的持股比例较高，能够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管控，担保额度的财务风险

处于可控范围之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同意本次申请综合授信及预计担保额度事项。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二）事前认可意见 

经对该事项的充分了解及事前审查，我们认为：本次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

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同时，公司为子公司、参股公司

提供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20,000.00 万元的担保额度。 

上述综合授信及担保事项，有利于公司日常经营，符合公司根本利益，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一致同意该事项，

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 

（三）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及子公司、参股公司经营情况稳健，财务状况稳定，具

备偿还负债能力，财务风险处于可有效控制的范围之内。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

信额度及对外担保事项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上述事项符

合公司整体利益，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本次审议决

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制度的要求。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及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监事会意见 

为落实公司发展战略，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及业务拓展对资金的需求，提高融

资效率，本次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

度，同时，公司为子公司、参股公司提供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20,000.00 万元的担

保额度。公司对被担保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有一定的控制权，财务风险处于可控的

范围内，本次担保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昌红科技本次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同时昌红科技为子公司、参股公司提供总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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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人民币 20,000.00 万元的担保额度，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

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尚需股东大会审议，相关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

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和独立

意见； 

4、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5、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昌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向金

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对外担保额度预计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昌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4月 24日 


